


論星雲大師階段性之信仰觀(會議稿)

摘要
本文試圖討論星雲大師修行八十年，倡導人間佛教貢獻卓著，對於宗教信仰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且在自身修行見地，並與時代脈絡與宗教發展趨勢中，是否產生不同的階段的同與異呢? 
第一階段: 佛教與民間信仰之間
1985年，星雲大師在〈佛教對民俗病態的療法〉，提出「迷信」比「不信」和「邪信」好，「正信」又比「迷信」好。 他認為「迷信」雖然不如「正信」好，但是總比「不信」好，更比「邪信」好。他說：「信仰當然以『正信』最好，不能正信時，『迷信』至少還有個信仰；連迷信都沒有的人，是空無所有，最為貧乏。」  
1997年，《佛教對當代社會問題的認知》，第一專題是討論「信仰」，在19個子題，前5個涉及民間信仰的看法。
2001年，在佛光山對千餘信眾，提出〈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一文中有破解一般人對於「佛道不分」的迷思。

第二階段: 佛教與各宗教之間
2011年，慶祝佛陀紀念館落成以前，8月23日由文建會與國際佛光會共同舉辦「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星雲大師提出「信仰的對象源自於人的心，只要信者心中認定的就是最好。」首創:「神明朝山聯誼會」。
2013年，撰寫〈我與神明〉一文，邱永輝分析指出「該文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民間信仰思想的最新、最全面的表述，該文也最能清楚地表明星雲大師宣導神明聯誼會的宗旨目的，以及佛光山承辦聯誼盛會的精神原則。」
2014年，世界神明聯誼會發表〈為神明護法信者祈願文〉，充分傳達他對於民間信仰的各行各業的信仰者祝福，也為神明與護法具備神力外，更發廣大菩提心，服務奉獻，實踐慈悲喜捨的力量。 
2018年，2018年「神明聯誼會的時代意涵」論壇，大師自敘兒時宗教經歷與情感，奠立最基礎的信仰記憶。二十三歲大師孓身至台之初，曾與宗教界結交，並感念獲得協助得以生存之機會。故他說:  「不同宗教之間，要多往來，在宗教裡大家都是一家人。」 在全球化時代之後，各宗教領袖都以將宗教對談或實質交流，視為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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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明驟變，現代人心迷茫，無所適從。又處在多元宗教之矛盾，不知如何抉擇信仰，才是對自己有益? 星雲大師主辦神明聯誼會的最大動機和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從大師對於人間佛教的宗教觀論起。2003年，大師針對「宗教之間」即有定見。大師提出兩個核心理論就是「同體共生」為最高原則。他以問答方式，解決生為人都有宗教信仰的共同疑惑。
   第一: 人一定要信仰宗教嗎? 大師觀察東西方宗教信仰的態度，他是肯定的態度，「因為有信仰，人生才有目標，心中才有主。」[footnoteRef:1]並以各種譬喻來說明宗教對人生的重要性，他說，宗教如水、如藝術，信仰如道路、是紀律。宗教代表真理與真善美。[footnoteRef:2]第二是普遍性的疑惑就是世界上哪一個宗教最好呢? 大師提供佛教判準真理的四個條件: 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與永恆性。[footnoteRef:3] 基督教批評佛教拜偶像，大師舉禪師諸多公案，來說明。他並說，佛教徒拜佛，並非盲目崇拜偶像之行為，與接心的過程與方便，陳述人間佛教應有的精神和態度就是「尊重與包容」與「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不二法則。他說: [1: 星雲大師 : 〈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中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頁50-52。]  [2:  星雲大師，2008，頁52-53。]  [3:  星雲大師，2008，頁] 


「世界上的宗教，雖然各有信仰的對象，但無論是耶穌、穆罕默德、孔子或 是地方神祇，都是源自於人的心，只要信者心中認定的就是最好。」「我們不必以心中認定的「本尊」，去排斥別人的信仰，宗教之間相互融和，和平共存，才能不失其追求真善美的本質。」[footnoteRef:4]  [4:  星雲大師:（我與神明），《人間福報》，2015年2月25日，宗教版，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3月7日，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25515.] 


     又認為宗教之彼此關係，不可以敵對態度，去互斥。他以「兄弟姊妹」關係建立各宗教之間，是可以有親緣建立關係脈絡。善用五根手指頭之喻，呼籲宗教之間，倘若獨立各行其事，失去力量；可是，宗教也可如同五指合併，團結時匯聚力量。就是星雲大師的宗教觀「同中存異，異中求同」。他認為，「在信仰上，教主、教義、不必求同，但各宗教的信徒，則不應分開，應要團結，為社會與民族祝福。」[footnoteRef:5]  [5:  星雲大師:〈宗教文化的交流〉，《人間福報》，2014年12月25日，2014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專刊。] 


    所以在佛陀紀念館舉辦神明聯誼會，這是代表他的各宗教的尊重態度與宗教的理念。星雲大師發起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2015年6月7日在佛光山成立大會，三千人見證歷史一刻。在該次大會中， 星雲大師表明自己的信仰觀 :「長年以來，宗教一直扮演淨化人心的角色，可惜神明散居各地，沒有聚會，沒有組織。貧僧是佛教徒，但我並不排斥其它宗教，因為不管什麼宗教，信仰都是代表自己的心，儘管人不同，信仰的對象不同，只要有信仰，人心都一樣。你相信土地公，你的心就是土地公；你相信城隍爺，你的心就是城隍爺；你信仰耶穌，你的心就是耶穌；你信仰媽祖，你的心就是媽祖；你相信佛祖，你的心就是佛祖。」在成立大會上他特別呼籲全台宗教團體同心協力，神明聯合庇佑，讓中華文化發揚，人民幸福安樂；他並期許世界上所有神明在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佛陀紀念館聯誼，以宗教融合推動世界和平。[footnoteRef:6] [6: 高惠萍:〈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成立〉，《人間福報》，2015年6月8日，焦點版，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3月7日，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03148.] 

星雲大師主張尊重彼此信仰的態度，但仍有指導如何正確認識自己的信仰。星雲大師2001年在佛光山對千餘信眾，提出（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footnoteRef:7]一文中有破解一般人對於「佛道不分」的迷思。「民間信仰所崇奉的神明很多，諸如觀音、彌勒、土地公、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三山大帝、南北斗君星、灶君、七星娘娘、城隍、女媧、碧霞元君、太白真仙、李老君、南北星君等。從古以來，民間的信仰一直是三教九流、神佛不分，甚至充滿道教的色彩。例如扶乩、跳童、求籤、卜卦、擲筊、拜斗、看相、算命、建醮、靈異等，都與道教密不可分，所以一般人總把民間信仰歸於道教，這也是「佛道不分」的主要原因之一。」[footnoteRef:8] [7:  星雲大師講，滿義紀錄 : 〈【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九〈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下冊，收入《人間佛教叢書》 第二集， 高雄: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2008 ，頁265。]  [8: 星雲大師講，滿義紀錄 : 〈【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九（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頁266。] 

    星雲大師更說崇奉神明，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特色之一，不幸，也因此常被一些知識分子譏為迷信。海峽兩岸研究民間信仰專家鄭志明也有同感，提出許多質疑，他認為漢文化社會長期以來，對於原有文化意識了解相當有限，由民眾所凝聚而成的民間生活傳統一直被視為文化的異端，缺乏合理的知性關懷，尤其是代表民眾觀念系統與行為模式的「民間信仰」，「依舊受到強烈的排斥與否定，被冠上迷信」標籤，甚至認為如此社會性的信仰行為危害了現代生活秩序的理性發展。鄭教授提出許多的問號? 這種信仰體系真的與現代文明相背離嗎? 遲早要被歷史所淘汰嗎? 還是這種體系依舊可以存活於現代社會? 仍然可以穩定民眾的精神世界? [footnoteRef:9] [9:  鄭志明: （臺灣民間靈感思維的現代意義），鄭志明主編，《全國百廟與心靈改革》，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宗教文化中心，1997，頁135。] 

第一階段民間信仰之宗教觀
1985〈佛教對民俗病態的療法〉: 
    「民間有些宗教，雖然沒有深奧的義理，不能讓人接觸到真正的信仰，但有
     時候迷信也有迷信的力量。例如：有些人迷信，只是基於行業的規矩，尊
     崇該行業裡最有成就、最崇高、最聖潔的一個人物，把他神格化，成為自
     己學習的榜樣，這種精神崇拜意在提升自己，而非裝神弄鬼，自然也有它
     可取的價值和力量。」
    大師觀察到民眾老百姓的傳統習俗，具根深蒂固的傳承，代代口口相傳，或是深信老祖宗，區域地方性之習慣崇拜，沒歷史考究，沒道理可說。
     有關民間信仰的宗教觀，在1985〈佛教對民俗病態的療法〉，星雲大師認為「迷信」比「不信」和「邪信」好，「正信」又比「迷信」好。 他認為「迷信」雖然不如「正信」好，但是總比「不信」好，更比「邪信」好。他說：「信仰當然以『正信』最好，不能正信時，『迷信』至少還有個信仰；連迷信都沒有的人，是空無所有，最為貧乏。」  大師一生倡導「尊重與包容」，他自己本身從來不曾因苦或難而動搖過對佛教的堅定信仰，但是他主張「對其他宗教應該尊重包容、交流往來，甚至對於具有「迷信」色彩的民間信仰，都能從「淨化」、「提升」的立場給予定位。」 他建議所信仰的對象可依循的三個條件來做為皈依之衡量準則: 要有道德的、要有能力的、要實在有歷史可考的。如此可避免因信仰不當產生的弊病。 又1997年第四部是《佛教對當代社會問題的認知》，裡頭第一專題是討論「信仰」，在19個子題，前5個涉及民間信仰的看法。
    (1) 對媽祖信仰的看法
    (2) 對拜拜的看法
    (3) 對民間信仰、外道邪教的看法
    (4) 對異教的看法
    (5) 對拜神明的看法
   程恭讓對這五點看法，進行梳理，看出佛光系統對於民間信仰的基本看法和立場。有構成佛光學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的一個基本和基本立場。[footnoteRef:10] [10:  程恭讓: ] 


2001〈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 
     在2001〈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提出12個問題，更加申明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立場。
(1)信仰的真義是什麼？人為何要有信仰？
(2)何謂「佛道不分」什麼是民間信仰？民間信仰與佛教信仰最大的不同是什麼？
(3)民間信仰是迷信嗎？佛教對「迷信」的看法如何？
(4)佛教的護法神跟民間信仰的神祇一樣嗎？佛教對神祇信仰的看法如何？
(5)佛教也是信仰多神教的宗教？
(6)如何區分佛像與神像？如何簡易地分別佛教與道教？ 
(7)佛教不同於民間信仰的真理是什麼？請大師開示。
(8)佛教對媽祖信仰有何看法與定位？
(9)佛教對神通靈異有何看法？
     (10)佛教相信有神鬼的存在嗎？
     (11)佛教對於這類祭拜鬼魂的儀式有何看法？
     (12)佛教對宗教的分級有什麼看法？ 
    1997年所提19個問題與2001年的12個問題，都是闡明佛教信仰與民間信仰的立場與關係，更是大師以佛教立場去導正信眾於迷悟之間。
    尊重信仰自由的個己態度，不必勉強放棄原信仰的神。主張人一生可以有兩種以上的信仰。  他認為現代人隨著民智開發，信仰的提升，逐漸轉型，從無知的畏懼與英雄崇拜觀，轉而對真理探索。「現代化的佛教，也不再像過去知識低落的時代，迷信怪誕，以神奇誘導民眾，而是積極地將人心導引至正信真理的領域。這就是佛光山所弘揚的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以一位佛教正信正派者，台灣當代為台灣民間信仰做了導迷輔正的重大貢獻。
所謂「正信」的宗教，所信仰的對象必須是歷史上經得起考據證明的，必須是經過舉世共同承認確實存在的，必須是具有高尚品德與聖潔人格的，必須是能夠自度度人、自覺覺人的大善知識，如此才能引導我們走向正道，才是值得我們信仰、皈依的對象。──《普門學報‧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

第二階段 宗教信仰觀
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

所謂異教，是表示跟我的信仰不同，例如：天主教、基督教、回教、民間信仰、一貫道、天理教、軒轅教、統一教等，也沒有罵人的意思。我認為不管任何宗教，只要迎合人心，適合大眾，就有人信仰。宗教彼此間應互相尊重而非反對，在弘揚佛法的前提下，對異教要有包容心，而非排斥、對立。──《普門學報‧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

所謂「正信」的宗教，所信仰的對象必須是歷史上經得起考據證明的，必須是經過舉世共同承認確實存在的，必須是具有高尚品德與聖潔人格的，必須是能夠自度度人、自覺覺人的大善知識，如此才能引導我們走向正道，才是值得我們信仰、皈依的對象。──《普門學報‧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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